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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

结果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8年4月27日召开第

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公

开发行金额不超过10亿元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议案》，同意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西天然气”）注册并择机公开发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

亿元的资产证券化产品（详见公告2018-018、2018-025）。 

2018年11月8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资产支

持证券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转让无异议函的公告》（详见公告2018-051），山

西天然气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长江证券-山西天然气供气合同债权资产

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》[上证函（2018）1152号]，上

海证券交易所对此次挂牌转让事项无异议。 

截至2019年1月18日，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验资，专

项计划实际收到认购资金100,000.00万元，达到《长江证券-山西天然气供气合

同债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》约定的专项计划目标募集规模。根据《证券公

司及基金管理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规定》）以及《长

江证券-山西天然气供气合同债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》、《长江证券-山西天



然气供气合同债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标准条款》等文件有关约定，本专项计划已

符合成立条件，于2019年1月18日正式成立，资产支持证券于当日开始计息。基

本情况如下： 

资产支持证券简称 发行规模(万元) 每份面值（元） 信用评级 

优先 01 32,700.00 100 AAA 

优先 02 30,800.00 100 AAA 

优先 03 31,500.00 100 AAA 

次级 5,000.00 100 — 

合计(万元) 100,000.00 

推广对象 
符合《管理规定》以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

者适当性管理办法》的合格投资者 

托管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 

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

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月 22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